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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保时捷赛道被烧毁，保险赔吗？
法院：车主未履行通知义务 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

改装后的“保时捷” 驶入赛车

道， 车体起火后被烧毁， 保险公司

该不该赔付？ 近日， 上海金融法院

审理判决了这起保险理赔纠纷案

件。

改装豪车开上赛车道

起火烧毁 保险公司拒赔

小陈从案外人处购买了一辆德

国进口的二手保时捷汽车， 车辆存

在改装情况。 为了便于过户， 原车

主拆除了改装材料， 将改装材料邮

寄给小陈。 待车辆过户登记、 保险

信息变更及续保手续办妥后， 小陈

将改装材料进行重新安装， 并更改

了排气管位置， 使得保险杠与排气

管的位置十分接近。

一天， 小陈驾驶该车辆到沪上

一家赛车场参加赛道体验活动。 在

赛道行驶到第七圈时， 车辆尾部冒

烟并伴有火苗窜出， 随后车辆起

火， 车体受损严重， 发动机、 保险

杠、 前后轮胎和车辆内饰均有不同

程度的烧损烧毁， 所幸的是小陈只

是左前侧头发被烧焦， 并无大碍。

事发后， 小陈向保险公司申请

理赔， 保险公司以行驶途中车辆排

气管高温引燃车体材料并蔓延扩大

成灾， 且被保险车辆未承保自燃损

失险为由， 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小陈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

法院， 请求保险公司履行保单约定

的理赔义务， 支付相应的保险理赔

款 91万元。

法院：保险公司不承担

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涉事

故并非属于一般生活意义上的车辆

自燃事故。 小陈驾驶涉案车辆驶入

赛车场， 可认定保险标的危险显著

增加。涉案车辆存在改装情形，应界

定为因改装变化所导致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 小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

将车辆改装情况告知保险公司，改

装后导致后保险杠与排气管相连这

一事实， 不属于保险公司在订立保

险合同时应预见的情形， 保险公司

有权拒绝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

驳回小陈的诉讼请求。

小陈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上

海金融法院， 认为更换装饰件并没

有增加车辆的危险因素， 车辆进入

赛车场并未进行追逐， 也未增加保

险标的物的风险， 请求依法撤销一

审判决， 改判支持原审全部诉请。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车辆驶入

赛场赛道及涉及改装， 是否构成了

保险标的物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

本案中， 小陈违规改装车辆，

更改了排气管位置， 使得保险杠与

排气管的位置十分接近， 客观上导

致在激烈驾驶的情况下， 高温的排

气管可能引发燃烧危险， 使得作为

保险标的物的车辆危险程度增加。

小陈不仅改装了车辆， 还将涉

案车辆驶入赛场赛道。 尽管仅凭车

辆驶入赛场的事实， 尚不足以认定

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但综合考

虑该车已经过改装， 同时车辆在赛

道行驶过程中存在不断加油门、 制动

情况，加剧排气管温度上升，结合车辆

在赛道中行驶多圈后才出现燃烧这一

事实， 在涉案车辆存在特定驾驶行为

并持续一段时间的情况下， 可认定保

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从引发保险事故的原因来看， 结

合消防部门出具的 《火灾事故认定

书》 记载， 涉案车辆起火原因为行驶

途中车辆排气管高温引燃车体材料并

蔓延成灾。 根据证据优势规则， 在没

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可以认定本案

保险事故发生系因车辆改装及赛道激

烈驾驶导致的危险程度增加所致。 综

上， 涉案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但小陈未履行对保险人的通知义务，

因此保险人依法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

责任。 上海金融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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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女子驾驶电动自行

车送外卖时， 意外撞到小区门口

栏杆， 在小区保安拦停过程中，

女子径自驾车离开， 致保安倒地

受伤。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 外卖员张某因犯

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拘役 4 个月，

缓刑 4个月。

去年 12 月 21 日 21 时许， 张

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至徐汇区一小

区送外卖， 在离开小区时撞到小

区门口的栏杆。 小区保安卢某见

状要求张某留下联系方式以处理

栏杆损坏事宜， 然而张某却未予

理会， 径自驾驶电动自行车离开。

卢某见状后， 欲阻止其离开， 但张某

在明知可能有人拉拽其电动自行车的

情况下， 却继续驾驶电动自行车致使

卢某倒地受伤。 后经鉴定， 卢某遭受

外力作用致右肩肱关节脱位， 构成轻

伤 （二级）。

今年 1 月 26 日， 张某经民警电

话通知主动投案， 但直至审查起诉阶

段， 其才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张某的行

为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可以

从轻处罚。 被告人认罪认罚， 可以从

宽处理。 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

刑 8个月。 如被告人张某在审判阶段

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建

议判处其拘役 6个月。

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

指控的犯罪事实、 证据及罪名均无异

议，且自愿认罪认罚；辩护人另提出，

被告人张某无前科，家庭困难，在被害

人提出高额赔偿情况下， 自愿向法院

缴纳了被害人赔偿保证金 3000 元，希

望能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张某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致一人一处轻伤，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予处罚。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被告人张某系坦

白， 在开庭审理中法院亦查明被告人

系自愿认罪认罚并知晓法律后果，在

律师的见证下与公诉机关签署认罪认

罚具结书， 并就量刑建议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鉴于本案的案发及相关情节，

公诉机关当庭调整的量刑建议适当，

法院予以支持。 辩护人提出的缓刑意

见予以采纳。 最终作出如上判决。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紫竹盐， 越千

年， 为百姓保健康， 个个百岁赛

中年……” 一家名为“玉川国

际” 的公司用这样一首“赞歌”

宣传一款号称能治百病的紫竹盐

产品。 然而， 所谓的神仙产品竟

是成本价仅为 1.5 元 / 袋的普通

食用盐， 该公司实际为传销组

织， 发展会员 30 余层 1900 余

人， 涉案金额 450余万元。

近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马某在庭上还沉浸在自己的创业

梦中夸夸其谈： “你去看看我们

公司的材料， 就能理解我们的创

业理念。”

最终， 经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马某犯组织、 领

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并处罚金 10万元。

现年 59 岁的马某在成为

“传销大鳄” 前工作经历便十分

丰富。 务农 20 年没有任何专业

知识却大胆转行成房产销售， 随

后不安现状的他还曾在涉嫌非法

集资的公司任职。 妄想一夜暴富

的马某把目光瞄向近几年风靡一

时的“紫竹盐”。 “我要搞传销！

我要开公司！” 2018 年， 马某注

册了名为“玉川国际” 的空壳公

司， 计划以销售紫竹盐为名， 发

展传销组织。

2019 年起， 马某集齐了手

下“四大爱将”。 95 后航空系毕

业的高材生陈某担任经理， 负责

“玉川国际” 的会员管理、 资金

结算、 人员招聘及宣传工作； 婚

庆司仪出身的赵某担任商学院主

任， 负责讲师培训； 从事网络技

术的王某则负责搭建线上传销平

台； 徐某则担任华东区总经理，

统筹华东区传销活动。

传销组织日益成熟， 马某等

人在重庆设立“玉川国际” 办公

地， 以“线上爱心传递分享 +

线下连锁” 为名， 在未取得直销

牌照的情况下， 不仅运营微信公

众号大肆虚假宣传， 还通过公开

授课、 制作宣传手册、 荣誉证书

等方式鼓吹“紫竹盐” 可以治疗

癌症、 糖尿病甚至预防新冠肺炎

等多重功效。

“之前一个骨癌患者在医院

治疗 3年都没好， 服用咱的紫竹

盐 2个月后， 病情好转并得到控

制。” 赵某在宣讲会上讲道。

按照公司制度， 消费者以

1200 元、 3600 元、 9600 元等不

同价格购买相应价值的“紫竹

盐” 套餐产品后， 即可成为志愿

者、 天使、 特使三个不同级别的

会员。 之后， 公司以直推奖、 对

碰奖、 领导奖等盈利模式为诱

饵， 鼓动会员继续发展下线， 形

成上下层级关系， 并根据不同层

级享受不同比例的回报， 以此实

现会员规模的几何级增长。

其实， “玉川国际” 对外宣

传的所谓“神仙产品” 紫竹盐只

是一种普通食用盐， 成本价只要

1.5 元 / 袋。 “玉川国际” 对外

销售的紫竹盐礼盒 （含 36 袋盐）

应为 54 元， 即便按照马某辩解

的一个包装盒增加 7 至 8 元,一

盒盐的价值也仅仅为 60 元左右。

而“玉川国际” 一盒盐售价 600

元， 是出厂价的 10 倍， 严重背

离其实际价值。

同时， 根据马某供述， 公司

没有售后部门且紫竹盐不可退

货， 可见该公司显然不是以销售

商品为导向， 紫竹盐仅仅是质次

价高的“道具商品”。 公司发展

的目的实际为拉人头， 如果非会

员想购买紫竹盐， 只能以原价

600 元每盒的高价购买， 成为会

员则享受折扣， 但公司又规定会

员每月有购买限制， 此种制度

下， 最划算的方式就是自己缴纳

入会费成为会员， 并且通过发展

下线获得返利， 这是典型的传销

作案手段。

经鉴定， 2019 年 9 月至案

发， 玉川国际平台发展会员 30

余层， 会员人数有 1900 余人，

订单总金额超 450万元。

2020 年 8 月， 马某等人被

抓捕归案， 今年 11 月 9 日， 经

普陀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马

某等人因犯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

罪被依法判处 1 年 4 个月至 6 年

不等的刑期， 并处 1500 元至 10

万元不等的罚金。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梦茜

一个要落户上海的理由， 促成

了一段年龄相差 21 岁的婚姻。 如

今女方提出离婚， 男方却不同意，

双方对簿公堂。 法院会如何判决

呢？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就审理

了这起离婚纠纷案件， 二审最终驳

回男方上诉， 维持了一审准予双方

离婚的判决。

“结婚只是为帮他落户”

小梅是个“90 后” 的上海本

地姑娘， 从小父母离异， 长大后就

自己一个人生活。 2017 年， 小梅

的父亲找到她， 说要她帮一个忙。

“父亲说他有个朋友想落户上

海，让我帮他个忙，就办一个结婚手

续，不是真的结婚。 ”小梅如是说。

年轻的小梅就这样走进了婚

姻。对方是一个比自己大 21岁的男

人，叫阿彬。 同年 5月，小梅与阿彬

去民政局领了证，办了结婚手续。

据阿彬说， 他与小梅是经人介

绍认识， 并且小梅的父亲也欠了他

钱， 小梅答应配合他结婚并取得上

海户口。

转眼， 小梅和阿彬已经“结

婚” 快四年， 但二人并没有在一起生

活。 其间， 阿彬因犯诈骗罪入狱。 惴

惴不安的小梅提出要和阿彬办理离婚

手续， 然而阿彬却不同意。

想离婚？ 却没这么容易

今年 2月， 小梅起诉至法院， 认

为她与阿彬只是名义夫妻， 没有夫妻

感情可言， 要求与阿彬离婚。

令小梅感到意外的是，阿彬提出，

他曾向亲属借了 90 万元用于购买房

子及装修。 阿彬认为虽然双方没有夫

妻感情， 但在债务未处理清楚的情况

下，不同意离婚。 小梅辩称，她只是听

父亲的话， 要帮阿彬落户上海才与他

登记结婚。 他们两人从来没有在一起

生活过， 这只是形式上的婚姻。 至于

阿彬说的借款， 她完全不知情。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梅和阿

彬婚后未共同生活， 夫妻关系名存实

亡， 且双方亦认可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 判决准予小梅与阿彬离婚。

一审判决后， 阿彬不服， 向上海

一中院提出上诉。

维持原判，四年婚姻终告结

二审中， 阿彬提出除了一审中提

到的二人共同债务的问题外， 双方还

曾签署过一份协议书， 约定在阿彬没

有取得上海户口之前， 小梅不得提前

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小梅辩称， 之所以跟阿彬结婚，

完全是听了父亲的话， 为了帮助阿彬

解决落户的问题。 至于所谓的不得离

婚的约定， 她并不清楚。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

争议焦点为， 小梅和阿彬之间应否准

予离婚， 如应准予离婚， 双方是否有

共同债务在本案中应一并处理。

本案中， 双方结婚后未共同生活

过，且未生育子女，双方亦认可没有夫

妻感情， 故一审法院据此准予双方离

婚，合法有据，上海一中院予以认同。

阿彬上诉称， 双方有过协议， 小

梅不得主张离婚。 上海一中院认为，

一方面， 小梅并不承认双方有过类似

协议； 另一方面， 即便有类似约定，

该约定限制了婚姻自由， 亦无相应法

律效力。

阿彬还称， 曾向亲戚借款 90 万

元， 该钱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上海

一中院认为， 一方面， 本案阿彬并未

提交任何相关证据证明存在相应借

款； 另一方面， 即便存在， 也涉及案

外人， 并非是本案离婚诉讼可予处理

之事项， 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也予以了

明确的告知。

据此， 阿彬的上诉所称， 均难予

采纳。 上海一中院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上千元的“神仙产品”

竟是成本价1.5元的食盐
一涉案金额450万的传销团伙被判刑

为帮人落户，上海女子“嫁”大21岁男子
如今想离婚 却为何被一纸约定困住

送外卖时撞坏小区栏杆 保安拦停遭拖拽受伤
外卖员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 4个月， 缓刑 4个月


